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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海发规〔2021〕5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各单位:  

为加强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）建设，

规范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工作，保障学术委员会有效发挥作用，

特制定《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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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

（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2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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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学术委员

会）建设，规范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工作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术

委员会规程》《河海大学章程》《河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

订）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术委员会编制年度报告，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

和学术委员会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学术分委员会）编制报送年度

报告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应当于每

年 12月 20日前完成年度报告编制报送工作。学术委员会应当于

每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年度报告编制工作，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方

面报告。 

第二章 职责分工 

第四条 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管理工

作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起草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管理制度； 

（二）制定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年度报告

的格式、内容以及相关编报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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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负责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年度报告

的收集、汇总和归档工作； 

（四）组织开展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工作。 

第五条  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负责相关年

度报告工作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依据学术委员会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制

定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或学术分委员会年度报告制度； 

（二）负责相关年度报告的收集、审核，确保编制质量； 

（三）负责向学术委员会及时报送年度报告。 

第三章 报告内容 

第六条  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根据法律规定和学术委员会章程，审议或审定学术事

项、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、提出咨询意见等的开展情况； 

（二）对学校整体的学术水平、学科发展、人才培养质量等的

全面评价，提出意见、建议； 

（三）对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及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总结。 

第七条  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根据法律规定、学术委员会授权及各自规程，审议或审

定学术事项、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、提出咨询意见等的开展情况； 

（二）对承担的相关职责和学术事务进行评价，提出意见、建

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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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自身运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总结。 

第八条  学术分委员会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根据法律规定、学术委员会授权及各自章程，审议或审

定学术事项、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、提出咨询意见等的开展情况； 

（二）对承担的相关职责和学术事务进行评价，提出意见、建

议； 

（三）对自身运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总结。 

第四章 报告编报 

第九条  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年度报告编

制完成后，须经挂靠单位负责人和组建单位负责人审查签字并加

盖单位公章后报学术委员会秘书处。 

第十条  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挂靠单位和学术分委员会组

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学术委员会的有关规定，保证年度报告的准

确、规范、完整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河海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22日印发 

录入：郝少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:  校对： 刘桂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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